
新县水利建设工程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
审查工作报告

为规范市场监管有关行为，防止出台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政策

措施，切实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开展，确保公平竞争审查制

度的有效落实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结合新县公平竞争审

查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，现将我局公平竞争审查工

作开展情况简要报告如下:

1、2024 年 1-9 月，新县水利局作为水利建设工程招投标领

域行政监督部门，共监督招投标项目 5 宗，所有项目招标文件和

招标公告通过“新 e 查”智能公平竞争审查系统核验均无违反公

平竞争审查的情况。

2、认真做好存量文件清理和增量文件审查，持续清理存量。

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“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

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”的要求，遵循“谁制定、谁清理”原

则和“分类处置、稳妥有序”原则、逐步清理、废止和修改妨碍

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，持续清理废除含有排

除、限制竞争内容的各种政策措施和规定，并推动存量政策措施

清理定期化、动态化。

3、推行“部门自我审查+市场监管部门会审”双审查模式，



严格审查增量。通过“观市.问竞”公平竞争审查系统对已发布

的政策文件进行“部门自我审查+市场监管部门会审”，目前未

发现违反公平竞争的内容。新发政策文件凡是涉及市场主体经济

活动的政策措施都要审查，涉及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经营行为

规范、资质标准等有关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、其他政

策性文件需要重点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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